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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8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号：2021-022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设备，以往的销售案

例多应用于企业脱硫脱硝过程监测或生产工艺过程的监测，尚不是为满足碳排

量的监测需求而开展的业务。由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即将启动，是否利用

“在线监测法”开展碳排量监测、如何监测等尚无明确的国家或行业标准，有

关政策及标准的制定、实施等均具有不确定性，对应的市场空间亦具有不确定

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

注函【2021】第 161 号），现就关注问题回复如下： 

2021 年 2 月 18 日，你公司在互动易回复投资者咨询时称，你公司已在

考虑碳排放交易的市场机会。3月31日，你公司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

称，你公司拥有二氧化碳在线监测设备，目前利用二氧化碳监测法开展二氧化

碳排放监测及交易的政策、标准的制定及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我部对此表示关

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作出书面说明：  

1、请补充说明你公司近两年二氧化碳在线监测产品的产销量、 主要客户、

市场占有率及对你公司营业收入的贡献情况。 

回复： 

本公司是专业从事环境监测、工业过程分析、智慧环保及相关服务的高新技

术企业，本公司生产的分析系统产品，是为了实现特定物质成份或浓度的测量应

用而组成的测量系统，二氧化碳是分析系统产品的一种监测因子。本公司分析系

统产品按应用分为两大类：①环境监测系统是指对环境中气体、水和土壤中含有



2 
 

的污染物及有毒有害物质进行成份分析或进行浓度监测的系统；②工业过程分析

系统是对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成份进行分析或浓度实时连续监测的系统。 

2019年至2020年前三季度，公司销售的产品中，含二氧化碳监测因子的分析

系统销量为153台/套，产量为175台/套，该部分产品所属项目在2019年至2020年

前三季度实现的销售收入为5,733.4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应用领域 
2019年产品

销量（台/套） 

2019年产品

产量（台/套） 

2019年产品销

售收入（万元） 

2019年总销售 

收入（万元） 
占比 客户所处行业 

环境监测 87 64 2,483.93 

124,328.63 

2.00% 

垃圾焚烧、危废处置、

电力、钢铁、水泥、

生物质发电 

工业过程分

析检测 
15 28 813.25 0.65% 

煤化工、空分、化工、

汽车、冶炼、钢铁、

航空发动机 

合计 102 92 3,297.18 2.65%  

应用领域 

2020年前三

季度产品销

量（台/套） 

2020年前三

季度产品产

量（台/套） 

2020年前三季

度产品销售收

入（万元） 

2020年前三季

度总销售收入

（万元） 

占比 客户所处行业 

环境监测 35 52 1,406.61 

67,452.27 

2.09% 

垃圾焚烧、危废处置、

电力、钢铁、水泥、

生物质发电 

工业过程分

析检测 
16 31 1,029.67 1.53% 

煤化工、空分、化工、

汽车、冶炼、钢铁、

航空发动机 

合计 51 83 2,436.28 3.61%  

注：由于2020年度审计工作尚未完成，故此处提供2020年前三季度相关数据。 

2019年至2020年前三季度，产品销售涉及客户较多，客户群比较分散，没有

采购额占比较大的客户。同时，由于环境监测行业的复杂性，并无官方出具的细

分统计数据，二氧化碳监测只是监测的一个因子，本公司无法准确判断该类产品

的具体市场占有率。 

2、请结合你公司二氧化碳在线监测设备的技术指标、行业发展及相关标准

的制定实施等情况，分析说明你公司二氧化碳在线监测产品较市场同类产品是

否具有竞争力，并充分提示相关业务可能面临的风险。 

回复： 

本公司环境监测系统及工业过程分析系统多款产品均可以实现对二氧化碳

浓度的监测，主要产品如下表：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12/t20201230_81554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12/t20201230_8155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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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技术指标 主要适用的技

术规范或标准 测量量程 测量原理 

垃圾焚烧烟气排放连

续监测系统 

SCS-900FT 

(Model 4000) 
CO2:0~5%~25% 傅里叶红外原理 

HJ75-2017 

HJ76-2017 

HJ212-2017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

统 

SCS-900/900C 

(U23/Model1080) 
CO2:0~5%~25% 

NDIR 非分散红外吸

收原理 

HJ75-2017 

HJ76-2017 

HJ870-2017 

HJ212-2017 

便携式红外线烟气分

析仪 
MODEL3080 

CO2:0~5%~10% 

CO2:0~10%~25% 

NDIR 非分散红外吸

收原理 

HJ629-2011 

HJ692-2014 

HJ870-2017 

石化化工行业气体分

析系统 

SCS-900F 

(U6F/Model 1080) 

CO2:0~5ppm 

CO2:0~50ppm 

CO2:0~100% 

NDIR 非分散红外吸

收原理 

GB/T 12519 

HG/T 20507 

冶金行业气体分析系

统 

SCS-900Y 

(U23/Model1080) 

CO2: 0~15% 

CO2: 0~30% 

NDIR 非分散红外吸

收原理 
GB/T 12519 

空分行业气体分析系

统 

SCS-900B 

(U6E) 
CO2:0~5ppm 

NDIR 非分散红外吸

收原理 
GB/T 12519 

注：以上产品的检测限、线性误差、重复性、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等其他技术指标各不相同，此处

不再赘述。 

目前，现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如《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水泥污染物大气排放标准》（GB4915-2013）、《锅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8662-2012）及《生活垃圾焚烧污染物控制标准》（GB18485-2014）等对二

氧化碳监测均无相关要求，国家对于排污企业安装二氧化碳在线监测设备也无强

制要求。 

近期，由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以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

二氧化碳排量情况受到市场普遍关注。目前，对于二氧化碳排量的确定有基于核

算的“排放因子法”和基于连续排放监测系统的“在线监测法”，后者尚未被我

国碳交易主管部门批准用于碳排放权交易。美国优先采用在线监测法，欧盟把排

放因子法和在线监测法放在同等地位。2020 年 11 月 30 日中国标准化协会发布

《火力发电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在线监测技术要求》（T/CAS 454-2020）的团体标

准，该标准规定了火力发电企业烟气二氧化碳排放在线监测系统中的主要监测项

目、性能指标、安装要求、数据采集处理方式、数据记录格式以及质量保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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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标准为团体标准，不具备强制约束力，除此外本公司尚未了解到其他正式发

布的相关标准。  

二氧化碳排放在线监测技术为成熟的技术，本公司拥有相关产品及业务，部

分同行亦拥有相关产品及业务，公司相较于其他同行具有的竞争优势如下，①本

公司拥有较为成熟、完整的产品体系和营销网络；②本公司的主要客户群体覆盖

电力、建材、有色、钢铁、石化、化工等领域，上述领域亦是未来碳交易的交易

主体，本公司具备一定的客户基础；③本公司目前设有 116 处服务中心，有 1000

余名服务工程师为客户提供售后及运维服务，与用户保持密切沟通，如客户有关

于安装二氧化碳监测设备的相关需求，公司可第一时间为用户提供相关服务；④

本公司的工业过程分析系统，是帮助客户实现优化工艺、节能提效的产品，通过

过程分析与末端监测相结合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帮助客户实现整体“降碳减污”。 

综上所述，公司拥有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设备，以往的销售案例多应用于企业

脱硫脱硝过程监测或生产工艺过程的监测，尚不是为满足碳排量的监测需求而开

展的业务。由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即将启动，是否利用“在线监测法”开展

碳排量监测、如何监测等尚无明确的国家或行业标准，有关政策及标准的制定、

实施等均具有不确定性，对应的市场空间亦具有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3、请详细说明你公司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是否存在违

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是否存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股价的情形。 

回复： 

鉴于2021年1月29日，国家发改委官网转载《全国首个火力发电企业二氧化

碳排放在线监测技术要求标准正式发布》，随后该标准被多家媒体广泛转载，引

发市场关注。应部分投资者要求，我公司做出如下与投资者交流的工作： 

2021年3月2日上午，参加安信证券组织的电话会议；2021年3月2日下午，参

加天风证券组织的电话会议，就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文件进行解读交流； 

2021年3月7日下午，参加光大证券组织的电话会议；就碳交易、碳监测相关

事项进行交流； 

2021年3月9日下午，参加天风证券组织的线下策略会；2021年3月17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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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长江证券组织的线下策略会，2021年3月18日上午，参加国盛证券组织的线

下策略会；就碳交易、碳监测相关事项进行交流。 

本公司人员在参加上述会议时，面向参会的投资者交流的内容要点为： 

（1）目前，对于碳排量的监测方法有“排放因子法”和“在线监测法”两

种，后者尚未被我国碳交易主管部门批准用于碳排放权交易。美国优先采用在线

监测法，欧盟把排放因子法和在线监测法放在同等地位。基于我国碳排放交易市

场的现状，目前碳排量仍以核算法为主，利用在线监测法开展二氧化碳监测尚无

国家或行业标准，有关政策及标准的制定、实施等均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对应

的市场空间亦具有不确定性。 

    （2）本公司现有二氧化碳在线监测设备及相关业务情况介绍。 

本公司认为，公司对投资者关注的事项进行交流，是对现有政策及碳交易市

场现状的沟通探讨以及对公司主营业务情况的介绍，不涉及内幕信息，不违反公

平披露原则，不存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股价的情形。 

4、请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函发

出之日前三个月股票交易情况及未来三个月增减持计划，是否存在内幕交易、

操纵市场的情形，并向我部报备交易明细和自查报告。  

回复： 

经核实，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在本函发出之日前三个月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未增减持公司股票。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监高均无一致行动人。 

经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本人确认：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敖小强先生在未来三个月无减持计划；董事王凌秋女士计划在2021年5月至11

月期间，减持不超过195万股，减持方式待定；鉴于目前处于年报披露的窗口期

且其减持方式尚未确定，故截至目前尚未披露上述减持计划。除上述人员外，其

余董监高人员在未来三个月无增减持计划。 

本公司现存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成本为27.43元/股，

存续期至2023年4月22日；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成本为16.804元/股，存续期

至2021年7月22日，经2021年3月26日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五次持有人会议决议，

将该期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至2023年7月22日，本次延期尚需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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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第三期持股计划购买成本为16.502元/股，存续期至2021年7月12日，经2021

年3月29日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第四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将该期持股计划存续期

延长至2023年7月12日，本次延期尚需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以上三期员工持股

计划所持股票在未来三个月（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7月1日）内是否减持，尚需

持股计划管委会讨论确定。 

经自查，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

的情形。 

5、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